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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65）

內幕消息—可能出售

本公告乃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可能出售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6年 5月 31日，本公司已與亞太（中國）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買方」）就本公司可能按現金代價約人民幣5,000,000,000元向買方出售江蘇順風光

電科技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的 100%股權（「可能出售」）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

錄。

先決條件

可能出售須待訂立最終及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包括買賣協議（定義見下文））後，方告作

實，並預期將受達成若干先決條件所規限，該等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條件︰

(1) 完成有關目標公司的盡職調查，而買方信納；

(2) 完成目標公司的估值，而買方信納；

(3) 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可能出售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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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得所有必要政府及監管同意及批准，包括聯交所發出的同意（如需要）；

(5) 自相關第三方就可能出售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取得所有其他必要同意；及

(6) 本公司與買方訂立最終法律文件，包括本公司與買方將就可能出售訂立的最終及具法

律約束力協議（「買賣協議」）。

可能出售之理由及裨益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其經營本集團的太陽能產品製造及銷售業務。於可能出售後，本集團計劃將其業務集

中於發展太陽能發電及經營太陽能發電站，使本集團減少上游製造業務，並專注於及為其

下游清潔能源業務部署資源。本集團亦計劃專注於發展合同能源管理業務，並積極探索其

他類型的清潔能源資源，旨在發展本集團成為可提供一站式低碳及節能綜合解決方案的全

球領先供應商。

於可能出售（如落實）完成後，本集團的餘下業務將主要包括太陽能發電、太陽能發電站營

運及服務，以及製造及銷售LED產品。可能出售將精簡本集團現有業務分部及營運，為投

資者提供更清晰的本集團業務模式、風險及回報組合以及增長前景，並使管理層更能策略

性專注於本集團核心及綜合太陽能業務。

上市規則之涵義

倘董事會決定進行可能出售，預期本公司將訂立正式最終及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包括上

述的買賣協議。預期可能出售（如落實）將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非常重大出售。

此外，由於買方由鄭建明先生（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持有100%權益，買方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故亦預期可能出售將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並須經獨立股東

批准後，方可進行。

倘進行可能出售，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而本公司將進行所有上市規則

所需的合規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取得獨立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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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可能出售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及訂立最終及具法律約束力協議

後，方告作實，並且未必會落實。概不保證可能出售將會進行。務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

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懿

香港，2016年5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懿先生、羅鑫先生、史建敏先生、王宇先生及盧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陶文銓先生、趙玉文先生及鄺偉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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